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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4〕70号

申请人：吕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俊军，局长。

第三人：水某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的三公湖（刑）行罚决字

〔2024〕47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4年 8月 21日向本机

关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案件超期办理，四年久拖不决。案件发生在

2020年 6月 20日，而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是在 2024年 7

月 12 日，案件超期办理长达 4年。自案件发生后，申请人作为

未成年学生，期间任何权益未得到保障，侵害人未给付一分钱的

医药费，也未有一丝胆怯，民警也只是到医院查看过一次。随后

这四年当中，申请人母亲奔波于三门峡市公安局东城分局、湖滨

分局刑警队、治安大队、车站派出所、前进派出所等地，请求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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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案件的警察处理此事，才于 2024年 7月 12日收到行政处罚决

定。二、案件定性存在问题。以第三人为首的黑恶势力在周日人

多密集的公共场所追逐拦截辱骂殴打未成年学生，殴打身体要害

部位，申请人被重重打倒在地无法动弹，直接危及生命。第三人

对申请人胸部飞踢猛踹，导致申请人重重摔到头部。违法行为人

攻击心肝脾肺和头部的行为就是故意将人置于死地，就是在公共

场所寻衅滋事，故意伤害未成年学生。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

《关于依法妥善办理轻伤害案件的指导意见》中明确指出仅以伤

情量刑的方式已经成为过去。被申请人在办案过程中仅以伤情鉴

定结果处罚，未按照上述意见从第三人的主观、情节、影响等来

考虑，认定寻衅滋事不是必须是轻伤，寻衅滋事行为破坏的是社

会管理秩序，没有伤害结果，但有破坏人民生命安全的，干扰公

共社会秩序的，同样可以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。第三人同其母亲、

同伙在人流密集热闹的集市恶意追逐拦截辱骂殴打妇女儿童的

行为，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、破坏社会公共秩序，在主观

上有犯罪的故意，在客观上也实施了伤害的行为，并导致了申请

人严重受伤后果，第三人为首黑恶势力的行为令在场的百姓无不

恐惧，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，其行为触犯了《刑法》故意伤害、

寻衅滋事。三、案件违法事实不清。事情经过并非行政处罚决定

书中查明“申请人母亲陈某领的小狗与某商店的小狗互相缠叫，

后陈某与某商店老板李某发生争吵”的事实，而是陈某牵绳带领

的小狗只是从某商店经过，狗未叫一声，从商店中冲出的未栓绳

没人管的狗狂吠撕咬，没有互相缠叫；其次，陈某与李某发生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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吵，过程言辞激烈与事实不符。陈某为躲避是非，带领孩子快速

离开，未说任何脏话，相反是第三人母李某追随辱骂、侮辱人格，

申请人气不过随即还了一句，便遭到第三人的追逐拦截殴打，且

事发当时申请人才十四岁。四、公安机关调取证据不足问题。第

三人黑恶势力大庭广众为非作歹严重影响社会公共安全和秩序

造成群众惶恐的证据未及时采集。案发当时就有热心老党员和群

众一起对申请人施救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有目共睹，公安机关未

及时调取监控，没有收集走访群众言词笔录来证明事发场景的混

乱和对人民群众造成的惶恐，未取证固定证据，仅凭申请人及其

母亲、两名同伙片面之词，混淆事实。综上所述，请求撤销案涉

行政处罚决定，重新对第三人等人违法犯罪事实调查并补充证

据，重新认定处理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违法事实。2020年 6月 20日 19时许，申

请人与其母亲陈某在湖滨区某市场逛街，母子二人牵有一条宠物

犬泰迪，狗处于牵绳状态。走至市场内的某商店门口时，某商店

一家所养的泰迪犬（未牵绳状态）与陈某母子所牵绳的泰迪犬相

互吠叫，并扑上来欲与陈某所养的泰迪犬缠斗，被陈某用其所持

购物袋驱赶。后就某商店所养狗未牵绳问题，陈某与某商店老板

娘李某（第三人母亲）发生激烈争吵。在争吵几分钟后，陈某、

申请人由北向南走着，同时陈某继续与李某争吵着。此时申请人

因李某对其母亲的争吵谩骂一直未停止，便对李某骂了一句脏

话，第三人听到其母亲被骂后，从某商店跑至申请人面前，对申

请人胸口飞踹一脚，申请人被踹后倒地脑部受伤，陈某拨打 1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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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将申请人送医。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申请人所受伤

伤情鉴定结论为不构成轻微伤。申请人提出第三方机构重新鉴

定。后经三门峡某法医鉴定所鉴定，结论为申请人所受伤情为轻

微伤。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本人的陈述和申辩、违法行为人即第三

人供述、证人证言、医院病历资料、申请人伤情照片、司法鉴定

报告等证据证实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

十三条之规定，对第三人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八日，并处罚款伍

佰元。二、具体答复内容。1.申请人认为案件超期办理，久拖不

决。受 2020 年案发时新冠疫情肆虐警力分散、2021年单位机构

改革合并、办案人员打散调整等因素，案件办理受到客观影响导

致案件超期。2.申请人认为对本案定性不准确，应以故意伤害罪、

寻衅滋事罪追究第三人刑事责任。本案双方因狗牵绳问题产生矛

盾发生争吵，后续引发矛盾升级，第三人对申请人胸口飞踹一脚。

后经鉴定，申请人所受伤情为轻微伤，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够罪

条件（受害人所受伤情达到轻伤二级及以上）。陈某与李某因狗

牵绳问题发生争吵，后矛盾升级引发第三人对申请人的殴打行

为，属于事出有因，且最终伤情鉴定结论为轻微伤，未有证据证

实对现场群众、周边商铺等造成影响，未引发公共秩序混乱，属

于普通的殴打他人违法行为，不符合寻衅滋事（1）随意殴打他

人，情节恶劣的；（2）追逐、拦截、辱骂、恐吓他人，情节恶劣

的；（3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、占用公私财物，情节严重的；

（4）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，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犯罪

的构罪条件。3.申请人认为案件违法事实不清，调取证据情况不



5

足问题。我单位接警后立即出警、赶赴现场进行处理。民警到达

现场后，申请人已被 120救护车送医，现场已无围观群众，只剩

证人谢某、王某等人在场，且现场无直接监控视频。后经对第三

人、申请人、陈某、王某、谢某、宋某等询问，制作询问笔录 7

份，违法行为人供述与证人证言、受害人陈述案件事实几近一致，

案件定性清晰，法律把握准确。经湖滨分局法制部门及分局领导

审核审批，结合伤情鉴定结论，决定对第三人以殴打他人的违法

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八日，并处伍佰元罚款。4.申请人认为第三人

属于黑恶势力团伙。经了解，第三人一家在某市场经营一家名为

“某商店”的劳保用品店，平时第三人的主要工作为协助家人经营

店铺。经公安内网系统查询，第三人在事发前无任何违法犯罪前

科记录，也未有实施或参与殴打他人、寻衅滋事、故意破坏公共

秩序等经历，未有证据显示其涉及黑恶势力，申请人及其母亲陈

某也未向被申请人递交第三人属于黑恶势力的相关证据，申请人

提出行政复议的理由与事实不符，于法无据，不能作为撤销行政

处罚的依据。

第三人未提交书面答复意见。

经查：2020年 6月 20日 19时许，申请人与其母亲陈某二人

牵着宠物犬路经某市场内的某商店门口时，该商店所养的宠物犬

（未牵绳状态）与申请人家的宠物犬相互吠叫，并扑上来欲与申

请人家的宠物犬缠斗，陈某用其手持购物袋驱赶。因宠物犬问题，

某商店店主李某与陈某发生争吵，而后申请人及其母亲陈某离

开，因期间李某的谩骂未停，申请人回骂了李某一句，第三人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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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上前飞踹申请人，申请人脑部着地摔倒，陈某拨打 120将申请

人送医。被申请人接陈某报警后处警，于 2020年 6月 20日受理

为行政案件。2023 年 8月 28日，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

具鉴定书，认为申请人人体所受损伤程度未达到轻微伤。申请人

对鉴定意见不服，提出第三方机构重新鉴定。2024年 7月 9日，

三门峡某鉴定所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，评定申请人所受伤情为轻

微伤。2024年 7月 12日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行政拘留八日，

并处罚款伍佰元的行政处罚决定。申请人不服，向本机关申请行

政复议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

条第一款规定：“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

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

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”，本案中，申请人、

陈某与第三人、李某发生纠纷事出有因，系因宠物犬未牵绳引发

纠缠吠叫问题，第三人飞踹申请人致其受伤的主要事实有当事人

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医院病历资料、申请人伤情照片、司法鉴定

意见等证据证实，被申请人依据查明的违法事实对第三人作出的

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裁量适当。

但被申请人存在办案程序违法问题：一、办案期限超期。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九条“公安机关办

理治安案件的期限，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；案情重大、

复杂的，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，可以延长三十日，为了查明案

情进行鉴定的期间，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”的规定，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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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认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秩序，应当给予行政处

罚的，在接到报警后，应及时受理，立即调查，并在法定最长六

十日（鉴定期间除外）的办案期限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。本案于

2020年 6月 20日受理为行政案件，扣除被申请人为查明案情进

行鉴定的期间，被申请人于 2024年 7月 12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

已明显超过了法定的办案期限。二、伤情鉴定不及时。根据《公

安机关办理伤害案件规定》第十八条“公安机关受理伤害案件后，

应当在 24 小时内开具伤情鉴定委托书，告知被害人到指定的鉴

定机构进行伤情鉴定。”本案于 2020 年 6 月 20 日受理，最早出

具的伤情鉴定书是在 2023年 8月 28日作出的，对受害人的伤情

鉴定不及时，违反上述规定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主要事实清

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内容适当，但违反办案期限的程序性规定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确认被申请人对第三人作出的三公湖（刑）行罚决字〔2024〕

476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违法。

申请人和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4年 10月 25日


